
內政部函釋有關新開發社區設置專用下

水道之原則及流程 
 

內政部 函 

受文者 : 臺北市政府 

發文日期 : 中華民國 84年 9月 14日 

發文字號 : 台(84)內營字第 8480366號 

 

主 旨:有關新開發社區設置專用下水道之原則及流程,請依說明事項辦理,請查  

      照。 

說明: 

 一、依本部營建署八十四年六月十二日邀集相關單位研商 ,獲致結論辦理。 

 二、本項工作請依下列結論辦理: 

     (一)新開發社區應依下水道法規定,設置專用下水道 ,其設置原則如下: 

         l.可容納五百人以上居住或總計興建一百戶以上者。 

         2.主管機關認定之社區。 

         前開需設置專用下水道之地區,經下水道主管機關認定其開發完成時, 

         公共下水道系統可容納處理其污水者,得免設置專用下水道  

     (二)依山坡地有關法規規定於山坡地從事開發建築地區,適用前項規定。 

     (三)社區人口計算標準如下: 

         1.都市計畫地區,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篇」之「化糞池使用人 

           數」方式計算。 

         2.非都市計畫地區,依「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規範」規定,依每人三十 

           平方公尺住宅樓地板面 之標準計算。 

     (四)有關新開發社區專用下水道設置申請流程圖(如附件一)、審查表(如   

         附件二)、審查表填表說明(如附件三)、技師簽認證明書(如附件 

         四) ,請依上開格式自行製作,並嚴格審查。 

 

正 本 : 台灣省政府、台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福建省政府 

副 本 :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台灣省政府建設廳、住都局、台北市政府工務  

        局、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本部法規會、祕書室(刊登公報)、營建署(建  

        管組、 工程組) 

 

 

 

 



 

 

 

 

 



 

 

 

 

 



 
 

 

 

 

 

 

 

 

 

 

 

 

 

 

 



附件三 

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審查表填表說明 

一、本表應確實填具審查單位、審查人之電話、審查日期、以便管考時核  

      對。 

二、系統名稱指開發單位之專用下水道系統名稱,如「○ ○社區專用下水道系 

    統」,並應詳填住址。 

三、開發單位(機構)指開發○ ○社區、國宅、工業區  …等單位或機構,本欄  

    並應將地址確實填具。 

四、系統區域座落區域應詳查填具。 

五、系統類別指該專用下水道設置採雨、污水分流或合流系統。 

六、計畫處理人口指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污水處理廠所能處理之戶數及人口,若 

    同一開發範圍內有二座以上污水處理廠,則應分別審查,填具表格。 

七、審查項目內容: 

    (一)計畫概要書 

        1.計畫範圍及地理位置  

        2.計畫人口數,每人每日污水量及地下水入滲量推估 

        3.計畫區總計污水量 

        4.規劃設計準則及處理流程說明  

        5.下水道系統配置  

        6.營運管理計畫  

    (二)質量平衡計算書 

        l.污水處理流程圖 

        2.處理程序、污水與污泥流向圖 

        3.各處理單元進流及出流端污水量、水質及污泥量變化之質量平衡計  

          算。 

        4.質量平衡圖  

    (三)水理計算書 

        1.放流口水位高程,排放口高度 

        2.管線長度及相關高程 

        3.溢流堰高度與操作水位 

        4.管線水頭損失計算 

        5.各處理單元之水位關係計算 

        6.污水量及尖峰流量之水位核算 

    (四)處理廠功能計算書 

        1.處理廠設計準則說明 

        2.各處理單元之功能設計計算 

    (五)處理廠位置及配置圖 



        1.污水處理廠位置圖 

        2.污水處理廠平面配置圖 

八、本審查項目應經下水道法第十七條規定之專業技師簽認,並開立簽認證明   

    書。 

 


